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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訊查詢作業要點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使用單位辦理相關資

料變更或停用，應依下列

程序辦理： 

ㄧ、已申請使用 AML/CFT

系統之使用單位 

(ㄧ)辦理在 AML/CFT 系統

之任ㄧ基本資料變更

時，得選擇登入該系

統或本平臺辦理。 

(二)使用單位於 AML/CFT

系統辦理者，應依本

公司防制洗錢及打擊

資恐查詢作業要點第

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規定辦理。 

(三)使用單位於本平臺辦

理者 

1.變更單位名稱、營

利事業/扣繳單位統

一編號、負責人資

料時，應登入本平

臺填具「公司負責

人及主要股東資訊

查詢平臺資料變更

申請書」，法人組織

之金融機構列印後

簽章，同時檢具公

司變更登記表首頁

或法人設立證明文

件影本及印鑑卡乙

份送交本公司；非

金融事業或人員及

非法人組織之金融

第六條 使用單位辦理下列資

料變更或停用，應依下列

程序辦理： 

ㄧ、已申請使用 AML/CFT

系統之使用單位 

(ㄧ)辦理在 AML/CFT 系統

之任ㄧ基本資料變更

時，得選擇登入該系

統或本平臺辦理。 

(二)使用單位於 AML/CFT

系統辦理者，應依本

公司防制洗錢及打擊

資恐查詢作業要點規

定，登入該系統填具

申請書，法人組織之

金融機構列印後簽蓋

原留印鑑或檢附相關

文件送交本公司；非

金融事業或人員及非

法人組織之金融機構

列印後簽章，送交所

屬公會或相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指定之機

構轉送本公司。 

(三)使用單位於本平臺辦

理者 

1.變更單位名稱、營

利事業/扣繳單位統

一編號、負責人資

料時，應登入本平

臺填具「公司負責

人及主要股東資訊

查詢平臺資料變更

一 、 為 簡 化 已 申 請 使 用

AML/CFT系統之使用單位

辦理基本資料變更或停

用作業，新增使用單位

以該系統認可之電子憑

證於線上辦理基本資料

變更或停用，使用單位

除辦理變更單位名稱、

營利事業/扣繳單位統一

編號、負責人資料仍維

持以紙本申請書辦理

外，其餘資料變更或停

用均於線上辦理，前已

修正本公司防制洗錢及

打擊資恐查詢作業要點

第五條。配合已申請使

用該系統之 CTP 查詢平

臺使用單位，選擇在該

系統辦理任ㄧ基本資料

變更時，應依防制洗錢

及打擊資恐查詢作業要

點規定辦理，爰修正本

要點第六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目之規定。 

二、考量個人資料蒐集之必

要性及配合實務作業，

明定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及非法人組織之金融事

業退會或已完成公司解

散登記等情事者，本公

司得逕行停止使用單位

使用本平臺，並依個人

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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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機構列印後簽章，

送交所屬公會或相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指定之機構轉送

本公司。 

2.辦理其他資料變更

或停用時，以本平

臺認可之電子憑證

或管理者帳號密碼

辦理。 

二、未申請使用 AML/CFT

系 統 之 公 司 組 織 銀

行、產險及壽險公司

或證券公司 

(ㄧ)變更單位名稱、營利

事業統一編號或負責

人資料時應至公司登

記機關辦理，再由本

公司依據該機關傳送

之變更資料辦理後續

資料更新事宜。 

(二)辦理其他資料變更或

停用時，以本平臺認

可之電子憑證或管理

者帳號密碼辦理。 

三、前二款以外之使用單

位 

(ㄧ)法人組織之金融機構 

1.變更單位名稱、營

利事業/扣繳單位統

一編號或負責人資

料時，應登入本平

臺填具「公司負責

人及主要股東資訊

查詢平臺資料變更

申請書」，列印後簽

章同時檢具公司變

申請書」，法人組織

之金融機構列印後

簽章同時檢具公司

變更登記表首頁或

法人設立證明文件

影本及印鑑卡乙份

送交本公司；非金

融事業或人員及非

法人組織之金融機

構列印後簽章，送

交所屬公會或相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指定之機構轉送本

公司。 

2.辦理其他資料變更

或停用時，以本平

臺認可之電子憑證

或管理者帳號密碼

辦理。 

二、未申請使用 AML/CFT

系 統 之 公 司 組 織 銀

行、產險及壽險公司

或證券公司 

(ㄧ)變更單位名稱、營利

事業統一編號或負責

人資料時應至公司登

記機關辦理，再由本

公司依據該機關傳送

之變更資料辦理後續

資料更新事宜。 

(二)辦理其他資料變更或

停用時，以本平臺認

可之電子憑證或管理

者帳號密碼辦理。 

三、前二款以外之使用單

位 

(ㄧ)法人組織之金融機構 

之告知聲明，於停用滿

一年後刪除其留存之個

人資料，爰新增第三項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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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登記表首頁或法

人設立證明文件影

本及印鑑卡乙份送

交本公司。 

2.辦理其他資料變更

或停用時，以本平

臺認可之電子憑證

或管理者帳號密碼

辦理。 

(二)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及

非法人組織之金融機

構 

1.變更單位名稱、扣

繳單位統一編號或

負責人資料時，應

登入本平 臺填具

「公司負責人及主

要股東資訊查詢平

臺資料變 更申請

書」，列印後簽章送

交所屬公會或相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指定之機構轉送本

公司。 

2.辦理其他資料變更

或停用時，以本平

臺認可之電子憑證

或管理者帳號密碼

辦理。 

四、法人組織之金融機構

變更總公司統一編號

時，應登入本平臺輸

入變更資料。 

本公司於接獲前項變

更申請或停用後，依下列

程序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ㄧ、變更內容為單位名

1.變更單位名稱、營

利事業/扣繳單位統

一編號或負責人資

料時，應登入本平

臺填具「公司負責

人及主要股東資訊

查詢平臺資料變更

申請書」，列印後簽

章同時檢具公司變

更登記表首頁或法

人設立證明文件影

本及印鑑卡乙份送

交本公司。 

2.辦理其他資料變更

或停用時，以本平

臺認可之電子憑證

或管理者帳號密碼

辦理。 

(二)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及

非法人組織之金融機

構 

1.變更單位名稱、扣

繳單位統一編號或

負責人資料時，應

登入本 平臺 填具

「公司負責人及主

要股東資訊查詢平

臺資料 變更 申請

書」，列印後簽章送

交所屬公會或相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指定之機構轉送本

公司。 

2.辦理其他資料變更

或停用時，以本平

臺認可之電子憑證

或管理者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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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營利事業/扣繳單

位統一編號、負責人

資料、固定 IP 位址或

總公司統一編號時，

本公司審核資料無誤

後，傳送通知至使用

單位所留存之管理者

電子信箱。 

二、變更內容為前款以外

之 其 他 資 料 或 停 用

時，本公司於完成使

用單位或管理者身分

驗證後，即辦理資料

變更或停用。 

使用單位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本公司得逕行停

止該單位使用本平臺： 

ㄧ、非金融事業及非法人

組織之金融事業經所

屬公會通知退會且未

再加入其他公會。 

二、已完成公司解散登

記。 

辦理。 

四、法人組織之金融機構

變更總公司統一編號

時，應登入本平臺輸

入變更資料。 

本公司於接獲前項變

更申請或停用後，依下列

程序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ㄧ、變更內容為單位名

稱、營利事業/扣繳單

位統一編號、負責人

資料、固定 IP 位址或

總公司統一編號時，

本公司審核資料無誤

後，傳送通知至使用

單位所留存之管理者

電子信箱。 

二、變更內容為前款以外

之 其 他 資 料 或 停 用

時，本公司於完成使

用單位或管理者身分

驗證後，即辦理資料

變更或停用。 

第六條之一 已依第四條規定

完成註冊之使用單位申請

以應用程式介面(API)方式

與本平臺連線查詢公司資

料時，應填具「以 API介接

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

訊查詢平臺申請/變更/停

用申請書」，於簽蓋原留印

鑑後送交本公司。 

本公司確認完成繳費

並審核前項資料無誤後，

即依其申請書填具內容，

於平臺建置使用單位之 IP

位址、聯絡人、管理者資

 一、本條新增。 

二、為協助使用單位落實洗

錢防制作為，降低其成

本及提昇辦理客戶盡職

審查作業效率，本平臺

新增使用單位得以應用

程式介面(API)方式與本

平臺連線辦理查詢公司

資料作業，爰訂定第一

項規定。 

三、考量資通安全，使用單

位申請以 API 辦理查詢

作業時，須由本公司審

核其資料後辦理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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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及電子郵件信箱等資

料，並產製識別碼及密鑰

等資料傳送至使用單位留

存之聯絡人電子郵件信

箱，另產製帳號密碼傳送

至使用單位留存之管理者

電子郵件信箱。 

使用單位接獲本公司

傳送之管理者帳號密碼之

訊息後，其管理者應於三

日內完成密碼變更，未於

三日內完成密碼變更者，

則初始密碼失效，應洽本

公司重新傳送初始密碼。 

使用單位辦理第一項

申請書之資料變更或停用

API 連線方式時，應依第一

項規定填具申請書及用印

後送交本公司辦理後續相

關作業。 

料建檔及識別碼、密鑰

或帳號密碼之核發，爰

訂定第二項規定。 

四、本平臺傳送管理者之密

碼為初始密碼，為資安

考量，應請其於規定期

間內辦理密碼變更，爰

訂定第三項規定。 

五、為維護 API連線資料之正

確性，使用單位留存之

IP 位址或聯絡人及管理

者資訊等資料有變更或

停用 API 連線方式時，

均應通知本公司辦理後

續作業，爰訂定第四項

規定。 

第七條之一 使用單位以帳號

密碼登入本平臺為檔案格

式上傳方式，或以 API介接

方式查詢公司資料時，應

依本公司公告之規格及筆

數限制，上傳至本平臺。 

前項之查詢作業，除

上傳之使用單位家數及筆

數逾本平臺之處理容量

外，本平臺依下列方式提

供查詢結果： 

一、以檔案格式上傳者，

使用單位之授權使用

者，得以其帳號密碼

登入本平臺下載查詢

結果。 

二、以 API 介接方式上傳

 一、本條新增。 

二、為協助金融機構落實洗

錢防制作為，降低其成

本及提昇辦理客戶盡職

審查作業效率，本平臺

新增使用單位以帳號密

碼登入本平臺為檔案格

式上傳或以 API介接方式

查詢公司資料功能，當

使用單位使用該功能上

傳查詢公司資料時，應

依本公司公告之規格及

筆數限制上傳，爰訂定

第一項規定。 

三、因應使用單位不同之上

傳管道，明定本公司提

供查詢結果之方式，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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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由本平臺以API介

接方式回傳查詢結

果。 

三、前二款查詢結果均僅

提供被查詢公司及其

下五層公司最近一次

申報資料，且準用前

條第二項規定予以適

當遮蔽。 

前條第三項之規定，

於使用單位以檔案格式上

傳方式查詢時，準用之。 

訂定第二項規定。 

四、考量使用單位日後查驗

之需求，明定本公司就

使用單位以檔案格式上

傳方式查詢時，準用第

七條第三項查詢軌跡資

料及保存之規定，爰訂

定第三項規定。 

第九條 已申請使用 AML/CFT

系統之使用單位依第四條

規定完成註冊者，得於單

筆查詢公司申報資料並勾

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及主要股東後，選擇串接

至 AML/CFT系統進行洗錢防

制名單資料庫比對，本平

臺將呈現比對結果之相似

度 值 分 數 (Relative 

Correlation, RC 值)，使

用單位得將比對結果存檔

或列印紙本自行保存。 

使用單位選擇前項串

接方式取得比對結果之相

似度值分數者，應併入本

公司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

查詢作業要點規定之線上

查詢筆數計收費用。 

第九條 已申請使用 AML/CFT

系統之使用單位依第四條

規定完成註冊者，得於查

詢公司申報資料並勾選董

事、監察人、經理人及主

要股東後，選擇串接至

AML/CFT 系統進行洗錢防制

名單資料庫比對，本平臺

將呈現比對結果之相似度

值 分 數 (Relative 

Correlation, RC 值)，使

用單位得將比對結果存檔

或列印紙本自行保存。 

使用單位選擇前項串

接方式取得比對結果之相

似度值分數者，應併入本

公司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

查詢作業要點規定之線上

查詢筆數計收費用。 

考量 AML/CFT系統使用效能，

已申請使用該系統之使用單

位於本平臺選擇串接該系統

進行洗錢防制名單資料庫比

對時，僅限單筆查詢，並不

包含以檔案格式上傳方式查

詢及以 API介接方式查詢，爰

修正本條。 

第十二條 使用單位使用本平

臺查詢公司資料，應依本

公司收費標準繳納費用： 

一、帳號管理費： 

（一）計費期間 

每年一月一日至十

第十二條 使用單位使用本平

臺查詢公司資料，應依本

公司收費標準繳納費用： 

一、帳號管理費： 

（一）計費期間 

每年一月一日至十

一、本平臺新增 API介接連線

費之收費基準及項目，

業經經濟部於 110 年 12

月 24 日 以 經 商 字 第

11002442040 號函核定，

爰增訂第一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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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三十一日。 

（二）收費方式 

按每一使用單位代

號數計收。 

（三）費率 

1.每一代號收取新臺幣

三千元，以年費計

收。 

2.使用單位於計費期間

前半年申請使用，收

取整年度之帳號管理

費；於計費期間後半

年申請使用，則帳號

管理費以半數計收。 

3.同一使用單位代號已

申 請 使 用 本 公 司

AML/CFT 系統並完成

繳費者，免收本款費

用。 

二、查詢費： 

（一）計費期間 

每月一日至當月月

底。 

（二）收費方式 

按查詢之公司統一

編號筆數計收，僅

計算至被查詢公司

第一層之統一編

號；同一使用單位

代號同一日查詢同

一公司統一編號，

僅計算一筆。 

（三）費率 

每筆收取新臺幣一

百元。 

三、介接連線費： 

(一)計費期間 

二月三十一日。 

（二）收費方式 

按每一使用單位代

號數計收。 

（三）費率 

1.每一代號收取新臺幣

三千元，以年費計

收。 

2.使用單位於計費期間

前半年申請使用，收

取整年度之帳號管理

費；於計費期間後半

年申請使用，則帳號

管理費以半數計收。 

3.同一使用單位代號已

申 請 使 用 本 公 司

AML/CFT 系統並完成

繳費者，免收本款費

用。 

二、查詢費： 

（一）計費期間 

每月一日至當月月

底。 

（二）收費方式 

按查詢之公司統一

編號筆數計收，僅

計算至被查詢公司

第一層之統一編

號；同一使用單位

代號同一日查詢同

一公司統一編號，

僅計算一筆。 

（三）費率 

每筆收取新臺幣一

百元。 

使用單位中途因故停

用者，已繳納之帳號管理

明定介接連線費之計費

期間、收費方式及費

率。 

二、增列使用單位因故中途

停用時，其所繳納之介

接連線費不予退費，爰

修正本條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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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 

(二)收費方式 

按每一總公司申請

介接連線之使用單

位代號數計收。 

(三)費率 

1.每一代號收取新臺幣

十二萬元，以年費計

收。 

2.使用單位於計費期間

前半年申請使用，收

取整年度之介接連線

費；於計費期間後半

年申請使用，則介接

連線費以半數計收。 

使用單位中途因故停

用者，已繳納之帳號管理

費及介接連線費不予退

還。 

費不予退還。 

第十二條之一 本公司將使用

單位應繳次年度帳號管理

費、次年度介接連線費及

查詢費之繳費單，寄送至

其指定之管理者電子信

箱，使用單位應依繳費單

所載之期限內完成繳費。 

使用單位為本公司參

加人，其應繳之查詢費選

擇併參加人其他應付費用

繳納者，由本公司以紙本

方式寄送繳費單。 

使用單位每月應繳之

查詢費未滿新臺幣五百元

者，本公司累計至滿額時

寄送繳費單。但使用單位

表示每月未滿上述金額均

第十二條之一 本公司將使用

單位應繳次年度帳號管理

費及查詢費之繳費單，寄

送至其指定之管理者電子

信箱，使用單位應依繳費

單所載之期限內完成繳

費。 

使用單位為本公司參

加人，其應繳之查詢費選

擇併參加人其他應付費用

繳納者，由本公司以紙本

方式寄送繳費單。 

使用單位每月應繳之

查詢費未滿新臺幣五百元

者，本公司累計至滿額時

寄送繳費單。但使用單位

表示每月未滿上述金額均

配合本平臺新增介接連線費

收費項目，爰修正本條第一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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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送繳費單者，不在此

限。每年年底本公司就累

計未滿新臺幣五百元者，

均寄送繳費單。 

使用單位未於繳費單

所載之繳費期限繳費者，

本公司得不經催告逕行終

止該單位之使用權限。 

寄送繳費單者，不在此

限。每年年底本公司就累

計未滿新臺幣五百元者，

均寄送繳費單。 

使用單位未於繳費單

所載之繳費期限繳費者，

本公司得不經催告逕行終

止該單位之使用權限。 

 


